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
开放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

第一条 本制度所指的实验室开放，是指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各实训教室，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利用现有师资及设备等资源对师生开放使用。
第二条 在实验室开放过程中，所有人员必须遵守实训中心相关规章制度，服从实训中心管理人员的安排。
第三条 根据实训中心的的实际开课情况，确定合理的开放形式，包括即全天候开放、定时开放、预约开放等。
第四条 实验室开放时，须有指导教师或实验室管理人员在场，负责仪器设备的提供、过程的监控和实训教室安全保障等管理工作，并认真做好实验室开放记录。
第五条 非实训课程期间使用教室需提前告知中心管理人员，连续性使用需在开学前告知，临时性使用需提前三天预约，并填写《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非实训课时间实训教室预约使用登记表》，经管理人员批准后，在指导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使用。
第六条 实验室开放期间，教室使用遵循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确保一名指导教师或一名管理人员在岗，随时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第七条 认真核查学生实训的内容和进程；学生的实验操作必须与申报的内容相符，禁止从事与实验教学无关、或具有危险性的实训操作。实训室内严禁明火，严禁使用电磁炉、微波炉等电器。
第八条 实验管理人员和指导教师有权制止在实训室内从事的其他活动，对于不听劝阻者，可终止其实验操作，或取消其使用开放实验室的资格。
第九条 教室使用结束后，指导教师需安排值日生即时整理清洁实训设备，桌椅摆放整齐，废弃物应放入指定的地方和容器内；及时打扫卫生，关好水、电、门窗，经教师或实验管理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开。教师或使用人员应负责以上各项事宜的落实，课后及时与实训室管理人员交接清楚。
第十条 严防事故，确保人身和实验室的安全。发现异常情况，及时报告指导教师或实验管理人员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减少损失。
第十一条 实训中心管理办公室认真做好开放实验室的各项记录，检查各种仪器设备的运行状况，及时上报维修、补充或报废实验器材，确保开放实验室的正常运转。
第十二条 因违犯操作规程或不听从指导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等事故者，按《上海健康医学院资产损坏或遗失赔偿处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赔偿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与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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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上海健康医学院
临床医学院非实训课时间实训教室预约使用登记表

	日期
	开始时间
	使用人
	实训项目
（设备及数量）
	结束时间
	负责人员
确认
	中心管理员确认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备注：此表格收入实训中心档案管理，保存期限为2学年。
